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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

涉及出售投資及

透過認購股份進行收購之

股份互換協議

股份互換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WW與Co-Lead及Colour State訂立股份互換協議，據此

（其中包括），Co-Lead將配發及發行新Co-Lead股份，以換取WW所持民豐控股股

份。於股份互換協議完成時，本集團將不再持有民豐控股之直接權益，並將持

有Co-Lead之6.11%股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本公司認為股份互換同時構成出售民豐控股股份及收購Co-Lead股份。由於根據

上市規則計算，出售事項及收購事項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25%，

故根據上市規則，股份互換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

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股份互換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WW與Co-Lead及Colour State訂立股份互換協議，據此，

Co-Lead將配發及發行新Co-Lead股份，以換取WW及Colour State分別所持民豐控股

股份。於股份互換協議完成時，本集團將不再持有民豐控股之直接權益，並將持

有Co-Lead之6.11%股權。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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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互換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訂約方︰

(1) 買方： Co-Lead

(2) 賣方： (i) WW

(ii) Colour State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Co-Lead及Colour State（及彼等

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屬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交易性質

根據股份互換協議：

(i) WW 同意出售30,344,827股民豐控股股份（佔民豐控股約2.41%直接股權）予Co-

Lead，以換取Co-Lead擬將配發及發行之 303股新Co-Lead股份（佔Co-Lead經擴

大股本約6.11%權益，並於完成後佔民豐控股約2.41%間接股權）；及

(ii) Colour State同意出售 55,000,000股民豐控股股份（佔民豐控股約 4.38%直接股

權）予Co-Lead，以換取Co-Lead擬將配發及發行之 550股新Co-Lead股份（佔Co-

Lead經擴大股本約11.08%權益，並於完成後佔民豐控股約4.38%間接股權）。

代價

股份互換協議項下WW所持30,344,827股民豐控股股份之代價乃由Co-Lead及WW經

公平磋商後釐定。股份互換協議項下之代價為以民豐控股股份交換新Co-Lead股

份，基準為WW所持民豐控股股份實益權益維持不變。

先決條件

股份互換協議須在下列條件規限下，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i) （如必要）威利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大會上通過必要決議案以批准

股份互換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

(ii)（如適用）就執行及履行股份互換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取得所有必要之

監管機構或第三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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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倘上述先決條件未有於最後截止日期下午五時正或之前達成，則股份互換協議將

告終止，除事前違約外，訂約各方不得就任何費用、損害賠償、補償或其他款項

向股份互換協議其他訂約方提出任何進一步索償。

完成

完成將於由上述先決條件達成之日起計第三個營業日（或股份互換協議項下訂約

各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落實。

有關CO-LEAD之資料

Co-Lea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Co-Lead為特殊目的公司，並現

時持有 411,000,000股民豐控股股份（於本公告日期佔民豐控股約 32.69%股權）。於

股份互換協議完成時，Co-Lead於民豐控股之股權將由約32.69%增至約39.48%。

由於Co-Lea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故按照英屬處女群島法律項下之

許可，Co-Lead並無編製獨立經審核財務報表。根據Co-Lead之最近期未經審核財

務 報 表 ， Co - L e a d 未 經 審 核 淨 資 產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賬 面 值 約 為

1,330,000,000港元。有關Co-Lead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盈利能

力之進一步財務資料載列如下（由於Co-Lead於二零一四年一月註冊成立，故並無

二零一三年之去年比較數字）：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71,561

除稅後溢利 71,561

於本公告日期，Co-Lead之72.99%已發行股本由威利擁有。

有關民豐控股之資料

民豐控股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民豐控股及

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金融服務業，包括提供證券經紀服務、提供保險經紀及財務

策劃服務、提供企業財務顧問服務、買賣證券、提供融資以及投資控股。民豐控

股若干附屬公司已領取進行受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之活動（第 1

類：證券交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之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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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豐控股之最近期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民豐控股集團經審核淨資產於二零一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 4,069,000,000港元。有關民豐控股集團盈利能力之進一步

財務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472,211 585,920

除稅後溢利 429,395 583,174

本公司於民豐控股之投資之賬面值為88,000,000港元。

訂立股份互換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買賣及分銷電子產品及其他商品、證券投資及交易、放貸以及研

發集成電路板技術。

本集團於民豐控股已發行股本之應歸實益權益於股份互換協議完成之前及之後均

為約 2.41%，維持不變。於股份互換後，Co-Lead擁有於民豐控股之股東大會上之

實際投票權將由約 32.69%增加至 39.48%。本集團將會於股份互換後持有Co-Lead

直接實益權益之 6.11%，故影響力較目前控制能力遠遜之民豐控股2.41%直接權益

更為舉足輕重。上述於民豐控股股東大會上之實際投票權增加，預期有利於本集

團對民豐控股之財務及經營政策行使更大之影響力，故對本集團作為民豐控股少

數股東之權益將更為有利。經考慮此裨益以及股份互換協議項下代價之釐定基準

為訂約各方所持民豐控股股份實益權益將維持不變，故董事會認為，股份互換協

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本公司認為股份互換同時構成出售民豐控股股份及為收購Co-Lead股份。由於根據

上市規則計算，出售事項及收購事項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

根據上市規則，股份互換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

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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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詞彙具有下文所載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持牌銀行開門營業之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以及於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之

間任何時間香港懸掛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之任何日子

「本公司」 指 中國金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定義見上市規則

「Co-Lead」 指 Co-Lead Holding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為威利之附屬公司

「Co-Lead股份」 指 Co-Lead股本中無面值之普通股

「Colour State」 指 Colour State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為叁龍之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叁龍」 指 叁龍國際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29）

「民豐控股」 指 民豐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為民豐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民豐控股股份」 指 民豐控股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0005美元之普通股

「民豐」 指 民豐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79）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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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最後截止日期」 指 自股份互換協議日期起計一個曆月之最後一日或訂約

方書面議定之相關其他較後日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股份互換」 指 WW以 30,344,827股民豐控股股份與Co-Lead交換 303股

新Co-Lead股份

「股份互換協議」 指 Co-Lead、WW及Colour Stat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

七月六日之股份互換協議，內容有關發行新Co-Lead

股份以換取WW及Colour State分別所持民豐控股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威利」 指 威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73）

「WW」 指 West West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王海雄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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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海雄先生（主席）

黃晧先生

王溢輝先生

陳薇女士

詹建宙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志明先生

郭志光先生

陳友春先生

繆希先生

曾永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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